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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李文鹏 通

讯员 李晓丽) 刘某欠王某30万元，因

当时无钱归还，就将其一处房屋委托王某

出售，售房款用于偿还欠款，刘某到当地

公证处就此进行了公证。后来，王某联系

到了买主，可签约时却发现房产证竟是自

制的。近日，历城区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
理判决。

2007年11月，刘某由于无力偿还王

某的30万欠款，与王某签订了一份协议，

刘某自愿将历城区的一处房产抵押给王

某，刘某若五十天内仍无法偿还欠款，该

房产就由王某全权处理。后因刘某未能如

期还款，因而房产就应交由王某处理。

不久后，刘某夫妻作为共同委托人，

向王某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委托其将自己

历城区的房产对外出售，并由其与买受人

办理房产买卖的相关手续。此后，他们还

就此协议，到历城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2009年6月经人介绍，王某联系到

意向买主，经协商买主愿意以457600

元购买该房屋，并由王某代理与其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随后王某与买主办理过

户手续，在网上签约时却发现该房产证

并不存在；经济南市房屋管理局档案室查
询上述房屋并未进行产权登记，该证件不
存在。

历城区法院认为，刘某私自制作

“房产证”，并持该“房产证”在历城公

证处进行公证，其行为不仅是违背了诚

信原则，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因而向

济南市房管局提出司法建议，建议对刘

某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同时判决，刘

某应归还所欠王某的款项。

另外，法院向历城公证处提出司法建

议，建议历城公证处对提供虚假材料的当

事人及出具公证书的公证员采取相应的

处罚措施。

本报10月12日讯(见习记者

李啸洋) 12日，正在施工中

的文化东路和历山路路口的自

来水管道被挖断。就在十几天

前，山师东路路口地下水管曾

被施工车挖断。

“我早上出去才发现自来水

供水管道开了，水流了两个多小
时，都成河了。”上午11点，家住山
师五宿舍的小刘一出门便发现家

门口成了“黄河”。记者看到，文化

东路两侧受损管道里的水涌出来

流向地势低洼的十字路口，挖开

的土沟成了泥水沟。

记者了解到，自来水管道

是被小型挖掘机挖断的。文化

东路白天道路拥挤，挖掘机施
工不能走马路，只能走挖开的

土路。记者看到，挖掘机前有专
人引导施工。一位负责人说，此

举是为了指导挖掘机在看不到

的地方作业，同时保障下面挖

沟工人的安全。

除了专人引导，挖掘机施
工有图纸提示吗？“施工图有，

但资料并不清楚，有的是因为

存档早，后来道路改造时没有

及时改图标。”该负责人犹疑了

一下对记者说道。当记者要求

出示现场施工图时，该负责人

说图纸忘在办公室里了。

供水抢修人员告诉记者，

粗略估计三个小时流掉100余

吨自来水。

一修路水管遭殃似乎已成

施工“定律”。济南市水业集团

“小白热线”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他们接到的停水咨询电

话中，有相当数量的是因施工

挖断了自来水管。虽然他们有

监护队时常排查管道停水漏水

状况，但施工队主动前来了解

施工路段水管分布情况、绘制

施工地图的却很少。

为还钱自制房产证

卖房前假证被公证

过户时露馅，房主挨罚

现场没图纸，蒙着挖
管道被挖断，水哗哗

哗哗的自来水白白流掉，让附近居民感到心疼。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